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航电子

６００３７２ ＳＴ

昌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洪伟 蔡昌滨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５２７０ ０１０－５８３５５２７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５２７５ ０１０－５８３５５２７５

电子信箱

ｓｕｎｈｗ７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ｃｈｃｃｂ＠ｔｏｍ．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４

，

９６６

，

４６１

，

０５５．８５ １４

，

４８７

，

５４１

，

０６８．４０ ３．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５

，

２７５

，

４７０

，

５６０．８３ ５

，

３９７

，

２３４

，

６６０．３８ －２．２６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６４３

，

４３０

，

２３６．８６ －５２９

，

８１９

，

６６９．８５ －２１．４４

营业收入

２

，

７０５

，

７４６

，

３０３．５４ ２

，

８３６

，

７１４

，

７５８．５８ －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５３

，

１７２

，

６２７．８２ ２７０

，

６４１

，

５１６．６８ －４３．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９

，

７８９

，

９２２．９０ ２１５

，

１７４

，

９２３．７３ －３５．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４ ５．３７

减少

２．４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７１ ０．１５３８ －４３．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７１ ０．１５３８ －４３．３７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２

，

４５３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２２ ７６０

，

３２３

，

５９９ ０

未知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８０ ３１３

，

２０９

，

４４２ ０

未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２３ １２７

，

１５２

，

３０５ ０

未知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２３ １０９

，

６３１

，

４７２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２６ ２２

，

２４３

，

１１０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华中证

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７０ １２

，

２９３

，

０４７ ０

未知

潘文雄 未知

０．５５ ９

，

６５１

，

９７７ ０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３３ ５

，

７７９

，

７９０ ０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２９ ５

，

０２７

，

８１７ ０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２８ ４

，

８４６

，

３２１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收入

27.1

亿元

,

同比下降

4.62%;

归母净利润

1.53

亿元

,

同比减少

43.4%

。

报告期内

,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

,

围绕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

,

抓好型号科研技术攻关和生

产配套交付

,

确保重点装备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制任务完成

,

同时大力推动产业化、规模化的防务技术衍

生项目

,

持续稳步发展非航空防务及非航空民品业务

,

推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3.1

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２

，

７０５

，

７４６

，

３０３．５４ ２

，

８３６

，

７１４

，

７５８．５８ －４．６２

营业成本

１

，

８２５

，

８３０

，

１４２．４９ １

，

９６１

，

６５７

，

２７１．６７ －６．９２

销售费用

３７

，

８７４

，

６８９．７９ ４５

，

８４３

，

０１５．１２ －１７．３８

管理费用

５４７

，

１３６

，

０９４．５６ ４２６

，

８７３

，

９１５．０２ ２８．１７

财务费用

９４

，

１４８

，

６７１．２６ ７６

，

０２０

，

２８３．１９ ２３．８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４３

，

４３０

，

２３６．８６ －５２９

，

８１９

，

６６９．８５ －２１．４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３

，

２４８

，

２１２．４６ ３８４

，

７４３

，

１８５．８８ －１５．９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

，

５１１

，

８８４．２２ ６８

，

８０８

，

７１３．７６ －０．４３

研发支出

１４０

，

２６０

，

８９２．９３ １０５

，

７９１

，

０７３．９６ ３２．６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3.93

亿元

,

较年初减少

6.61

亿元

,

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6.27

亿元

,

较年初减少

4.26

亿元

,

主要是票据到期兑现。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4,230

万元

,

较年初增加

1,134

万元

,

主要是支付对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款

1,

000

万元。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7,796

万元

,

较年初减少

1.03

亿元

,

主要是支付上年应交企业所得税。

应付股利期末余额

1.15

亿元

,

较年初增加

8,856

万元

,

主要是

2014

年度分红款

(

将于今年

8

月支付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6,086

万元

,

较年初减少

8,028

万元

,

主要是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

研发支出同比增长

32.6%,

主要是管理费用中研发费同比增加

6,793

万元

,

其中

,

子公司上航电器照明平台

及民机产品研发费增加

5,087

万元。

3.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围绕

2015

年度主要经营目标

,

稳步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

按时间节点完成本年度

承担的装备制造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制工作。

在防务领域

,

一方面针对重大竞争项目

,

公司紧跟市场和用户需求

,

掌握竞争对手信息

,

加强与用户的沟

通交流

,

策划竞标方案

,

突出自身技术、产品优势

,

确保在核心产品对外竞争处于优势地位

;

另一方面

,

针对重点

型号配套研制任务节点要求

,

科学制定年度科研生产计划

,

精心组织

,

加强管控

,

狠抓关键技术攻关、核心产品

研制

,

进一步保持均衡生产

,

抓好产品质量

,

保证上半年关键节点任务的落实。

在民机领域

,

公司重点抓好

C919

项目研发管理

,

按计划完成产品交付和系统联试

;

深化新舟

700

项目对外

合作

,

开展新舟

700

飞机信息系统、电气系统控制器及驾驶舱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的合作研发。

在民品领域

,

充分利用先进航空电子与飞控技术积累

,

以航空科技成果转化及高科技项目产业化为目

标

,

大力推动产业化、规模化的防务技术衍生项目

,

明确了气体传感器、小型一体化按需印刷设备和汽车电子

显示等多项技术衍生重点项目

;

修订完成创新、创业基金管理办法

,

引导、支持子公司的技术衍生发展工作。

同时进一步做好经营管理体系的构建

,

加大应收账款管理

,

发布供应商管理办法

,

将成本费用管理的目标和

责任分解到科研生产经营全过程

,

细化指标动态监控

,

逐步实施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动态考评管

理

,

力争完成全年科研生产经营任务。

3.3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

）

飞机制造业（航电）

２

，

２１２

，

２５９

，

１１３．４５ １

，

４６７

，

６０６

，

０６６．５１ ３３．６６ ３．５５ １．３２ １．４６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６８

，

４９０

，

２２４．５２ ６８

，

４８０

，

０４９．５９ ０．０１ －６５．０２ －６３．４９ －４．２２

其他制造业

３７１

，

３６５

，

０３４．９８ ２７８

，

１９４

，

８０６．６６ ２５．０９ －１０．２９ －６．４２ －３．１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飞机参数采集设备

５６９

，

３３４

，

０２２．３６ ４０４

，

６１５

，

４８８．７２ ２８．９３ －９．２８ ０．０９ －６．６６

飞机定位导航设备

１６８

，

６３７

，

３９６．７０ １０７

，

５６３

，

１２０．９３ ３６．２２ －３．３２ －１０．７７ ５．３３

飞机航姿系统

１５１

，

１０１

，

５４７．２９ １１７

，

０３３

，

３４９．４１ ２２．５５ ５１．９０ ７２．７１ －９．３３

大气数据系统

２０５

，

６２４

，

７４２．３６ １５０

，

１６２

，

９１８．７５ ２６．９７ －９．４７ ４．８６ －９．９８

自动驾驶仪

２８３

，

０３１

，

７４８．１９ １９９

，

９９５

，

８４２．１２ ２９．３４ －１４．６６ －１５．２１ ０．４５

航空照明系统

５４

，

３０６

，

９３１．７７ ２１

，

０８９

，

２８７．１８ ６１．１７ －０．８４ －４１．１３ ２６．５９

座舱操控、调光系统

５８

，

９６３

，

８２８．００ ２６

，

３５０

，

３２８．８５ ５５．３１ ４０．６６ －１７．１４ ３１．１７

飞机告警系统

２１０

，

３９５

，

７３９．０５ １０１

，

１１９

，

１８０．８８ ５１．９４ ６９．４７ １６．５２ ２１．８４

专用驱动、作动系统

９２

，

１１４

，

７６５．１２ ６４

，

５８３

，

９３８．５６ ２９．８９ ２４．２９ ４５．９８ －１０．４２

飞机指示仪表

１０９

，

７４５

，

２６５．３９ ７５

，

９４５

，

６７７．２０ ３０．８０ －２７．６６ －３０．７６ ３．１０

电器控制装置

４３

，

１７８

，

８４５．８５ ３４

，

９６２

，

７３１．０５ １９．０３ ４０．８８ ７３．２２ －１５．１１

传感器、敏感元器件

２６５

，

８２４

，

２８１．３８ １６４

，

１８４

，

２０２．８６ ３８．２４ ３３．７１ １０．６４ １２．８９

纺织机械及备件

６８

，

４９０

，

２２４．５２ ６８

，

４８０

，

０４９．５９ ０．０１ －６５．０２ －６３．４９ －４．２２

其他

３７１

，

３６５

，

０３４．９８ ２７８

，

１９４

，

８０６．６６ ２５．０９ －１０．２９ －６．４２ －３．１０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国内

２

，

６２４

，

６３８

，

６９５．５８ －２．９４

国外

２７

，

４７５

，

６７７．３７ －３４．７６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未发生重要变化。

3.5

投资状况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期初持股比

例（

％

）

期末持股比

例（

％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

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００２１９０

成飞集

成

３１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１６

，

７７６ ５

，

３１１

可 供出 售

金融资产

合计

３１０ ／ ／ １６

，

７７６ ５

，

３１１ ／ ／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募集年

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２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６

，

９４０

，

４９７．７５ ４０６

，

６４６

，

８８３．４６ ２２５

，

０３４

，

６０７．９３

银行存款

合计

／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６

，

９４０

，

４９７．７５ ４０６

，

６４６

，

８８３．４６ ２２５

，

０３４

，

６０７．９３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时，可对拟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减”，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会议批准，对募集资

金项目实际投入金额做了相应的调减， 将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００

元募集资金的用途调整为：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航电系统研发中心项目、

４０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

１

）航电系统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原计划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调减为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资金缺口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

２

）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原计划的

７２

，

６００

万元调减为

４０

，

１１９．８８８５

万元，资金缺口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

３

）其他项目仍按既定方案实施，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筹资不足造成的资金缺口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为

２２５

，

０３４

，

６０７．９３

元，其中募集资金

１９６

，

５０７

，

６６９．０７

元，利息

２８

，

５２６

，

９３８．８６

元。上述募

集资金存在银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其他

无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

:

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凯天电子

２２０

，

８５４．７８ ８６

，

７６１．２２ ３６

，

９４７．４５ ２

，

４３６．９７

２

苏州长风

１８４

，

２０１．４９ ５７

，

８９３．７２ ３９

，

０８８．０７ ３

，

０４５．９７

３

宝成仪表

１８３

，

５５５．９７ ６７

，

４５８．８１ ３７

，

７６９．１９ ７８９．５５

４

青云仪表

１５８

，

１０３．８３ ４４

，

７６７．１７ ４

，

０８７．８９ －４

，

１６８．８８

５

千山航电

１４１

，

４８３．３５ ５９

，

００１．３４ ３３

，

０５２．４４ ３

，

８７７．８９

６

上航电器

１３２

，

９９７．０２ ７７

，

２０３．６９ ３５

，

８０３．９１ ３

，

２７４．５７

７

太航仪表

１１１

，

５６６．４０ ４８

，

５７４．４８ １９

，

８２４．３５ １

，

５９９．０２

８

兰航机电

９９

，

６０８．８１ ５４

，

５９６．９６ １５

，

６８１．３８ １

，

１５２．４２

９

兰州飞控

９６

，

７２５．１３ ４７

，

６６４．７８ ２１

，

０１７．４０ １

，

９６９．７２

１０

华燕仪表

６９

，

９６２．７１ ３６

，

９３５．４８ １３

，

２５７．００ １

，

４０３．３８

１１

东方仪表

４８

，

４１７．７７ ２１

，

３４４．７９ １６

，

４２６．４５ １

，

５７５．２３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759,

162,938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为

0.5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股利

87,958,146.9

元。

@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实施。

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3.7

其他披露事项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披露事项

无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

本公司下设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航电器”

)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兰航机电”

)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兰州飞控”

)

、太原航空仪表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太航仪表”

)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宝成仪表”

)

、陕西千山航空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千山航电”

)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燕仪表”

)

、成都凯天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天电子”

)

、陕西东方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仪表”

)

、苏州长风航空

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苏州长风”

)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青云仪表”

)11

家控股子公司及

23

家二级子公司

,

上述公司均已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广山

2015年8月25日

股票代码:600372� � �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2015�— 031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5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六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于

2015

年

8

月

15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广山主持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

,

实际表决的

董事

11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

案

:

1

、关于审议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2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

详见同日公告

)

与会董事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关于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

修订。

(

详见同日公告

)

与会董事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关于审议制定《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制定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详见同日公告

)

与会董事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5

、关于审议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

,

对公司《董事会秘

书工作制度》进行修订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修订后

,

名称变更为《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详见同日公告

)

与会董事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6

、关于审议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见同日公告

)

与会董事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5日

股票代码:600372� � �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2015�— 032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15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于

2015

年

8

月

15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田学应主持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

,

实际表决的监事

5

人

,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

一、关于审议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与会监事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1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

2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

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审议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见同日公告

)

与会监事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72� � � �证券简称:中航电子 公告编号:临2015�— 033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根据上述议案

,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

一、关于公司英文名称的修订

对原章程第四条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原内容

:

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AVIONICS SYSTEMS CO.,LTD.

修订为

:

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AVIC AVIONICS SYSTEMS CO.,LTD.

二、关于明确总法律顾问地位和职责的修订

对原章程第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进行修订

,

增加第一百四十一条。

原内容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修订为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原内容

: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订为

:

第一百三十一条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增加内容

: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实施总法律顾问制度

,

总法律顾问由公司聘任

,

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参与公司重

大经营决策

,

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务

,

对法定代表人负责。

三、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修订

对第四十一条第

(

十二

)

项进行修订

,

增加第

(

十三

)

项

,

后续条款号顺延。删除第四十二条。

原内容

:

第四十一条

(

十二

)

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一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

(

五

)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修订为

:

第四十一条

(

十二

)

审议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

增加的内容为

:

(

十三

)

审议批准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担保事

项

;

删除第四十二条内容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在原章程“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

”中增加第

(

六

)

、

(

七

)

项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增加的内容为

:

(

六

)

除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章程的规定需要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为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

(

七

)

除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章程的规定需要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担保事项

;

在原章程“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中增加第

(

七

)

项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增加的内容为

:

(

七

)

如果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担保事

项

;

在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增加关于担保的规定。

增加的内容为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事项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下述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一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

(

二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担保

;

(

五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

超过

5000

万元以上

;

(

六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前款第

(

四

)

项担保

,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关于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修订

对原章程第九十八条第八款进行修订

,

新增第一百四十五条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原内容

:

(

八

)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

修订为

:

(

八

)

应保守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董事就任后应及时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

,

严格履行保守国家秘密

和公司商业秘密义务

,

其对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持续有效

,

直到该秘密成为

公开信息

;

新增内容

:

第一百四十五条 监事就任后应及时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

,

严格履行保守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义

务

,

其对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持续有效

,

直到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

五、关于董事勤勉尽责及独立客观发表意见的修订。

在原章程“第九十九条 董事应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中增加第四款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增加内容为

:

(

四

)

董事应独立、客观地就董事会相关会议审议事项表示明确的意见

;

对原章程第一百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

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

董事会应当建议

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修订为

:

董事出席董事会相关会议和活动

,

除特殊原因外

,

董事一个工作年度内出席董事会定期会议的次数应当

不少于总次数的四分之三

;

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

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

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六、关于董事会职权及会议的修订

在原章程“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以下内容

,

条款号顺延

;

增加内容为

:

(

三

)

制订公司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

并对其实施进行监控

;

(

四

)

制订公司内部重大改革重组及资本化运作方案

;

(

七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方案

;

(

十七

)

制订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方案

;

(

十八

)

制订公司重大收入分配政策和分配方案

,

包括企业工资总量预算与决算方案、企业年金方案等公

司职工收入分配政策方案

;

对原章程第一百零八条的第六款、第八款、第十四款进行修订。

原内容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

修订为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等融资计划和方案

;

原内容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等事项

;

修订为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对外捐赠或赞助等事项

,

决定公司行使所投资企业股东权利所涉及的重大事项

;

原内容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修订为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决定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内

部审计报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免

,

并对公司风险管控的实施进行过程监控

;

对原章程第一百零八条第十款进行修订。

原内容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修订为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

含特级专务、高级专

务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增加第一百一十条。

增加内容为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对外投资、担保、重大资产处置等事项上所拥有的审批权限

,

应当在《董事会议事

规则》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

董事会对前述事项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对于超出董事会审批限额的

重大投资项目

,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对原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

由董事长召集

,

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修订为

: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

,

由董事长召集

,

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对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日期和地点

;

(

二

)

会议期限

;

(

三

)

事由及议题

;

(

四

)

发出通知的日期

修订为

: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举行的方式

;

(

二

)

会议日期和地点

;

(

三

)

会议期限

;

(

四

)

议程、事由及议题

;

(

五

)

发出通知的日期

;

(

六

)

须经董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相关议案文件及说明材料。对于不便送达的部分材料

,

董事长有权做出

安排但应当在通知中说明。

七、关于管理委员会的修订

对原章程第一百二十六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管理委员会由公司部分相关董事、公司分党组成员和公司经理层组成……

修订为

:

……管理委员会由公司部分董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

对第一百二十八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管理委员会实行公司董事会部分相关董事、分党组和经理班子协同工作

,

共同决策、审核审议和提出公

司重大事项意见建议的工作机制。

修订为

:

管理委员会与公司分党组、经理层实行协同工作机制

,

管理委员会会议一般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全体

会议、分党组会议联席召开。

对第一百三十条进行整体更新。

原内容

:

管理委员会对以下公司重大事项议题进行审议和审核

,

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

一

)

推动董事会决议的贯彻执行

,

并对实施过程监控

;

(

二

)

审议拟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三

)

审议拟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

;

(

四

)

审议拟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

五

)

审议拟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改革、重组方案

;

(

六

)

审议拟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收入、分配方案

;

(

七

)

审议拟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重大融资计划和资产处置方案

;

(

八

)

管理委员会研究、推荐或决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

(1)

研究推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

(2)

决定公司总经济师、总工程师、总法律顾问、总审计师及总经理助理等人选

;

(3)

决定公司总部副总师、各职能部门的正、副职等人员

;

(4)

决定公司总部特级专务、高级专务和专务等人员

;

(5)

决定成员单位的董事长、董事、监事会主席、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同级非领导职务等

人员的推荐人选

;

(6)

决定国家或公司立项管理的各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等人员或推荐人选

;

(7)

负责公司后备干部的考核、选拔和培养。

修订为

:

管理委员会对以下公司重大事项议题进行审议和审核

,

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

一

)

推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贯彻执行

,

并对其实施过程监控

;

(

二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内部重大改革重组及资本化运作方案

;

(

三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体系

;

(

四

)

审核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

并对其实施进行监控

;

(

五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经营计划

;

(

六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

;

(

七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年度投资计划

;

(

八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和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

(

九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投资计划外的投资项目

;

(

十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非主业投资、收购、兼并和重组方案

;

(

十一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海外投资、收购、兼并和重组方案

;

(

十二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资产处置方案

;

(

十三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融资和发行债券的计划和重大方案

;

(

十四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项目

;

(

十五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内提供担保的政策和计划以及对外提供的担保

;

(

十六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外捐赠或赞助

;

(

十七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行使所投资企业股东权利所涉及的重大事项

;

(

十八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重大收入分配政策和分配方案

,

包括企业工资总量预算与决算方案、

企业年金方案等公司职工收入分配政策方案

;

(

十九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二十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

(

二十一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二十二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

(

二十三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方案

;

(

二十四

)

审议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内部审计报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人任免、聘用或解聘负责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方案

,

并对公司风险管控

的实施进行过程监控。

删除内容

:

第一百二十七条 管理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行使决策职权

,

对董事会负责。

第一百三十一条 管理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有关决定。管理委员会应定期、不定期向董事会

报告工作。管理委员会应制订工作规则

,

具体规定管理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工作方式、议事程序等内容

,

经董

事会批准后执行。

增加内容

:

第一百三十条 管理委员会审议决策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或赞助、人事推荐或任免等事项

,

决定公司行使所投资企

业股东权利所涉及的部分事项。

八、关于总经理职权的修订。

根据对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职责的修订

,

对章程第一百三十六条进行整体更新。

原内容

: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

(

二

)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三

)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

四

)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五

)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

(

六

)

提请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

(

七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

(

八

)

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

(

九

)

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更新为

:

第一百三十五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负责公司的日常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

二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内部重大改革重组及资本化运作事项方案

;

(

三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体系

;

(

四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

(

五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经营计划

;

(

六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

七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投资计划

;

(

八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和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方案

;

(

九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年度投资计划外的投资项目方案

;

(

十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非主业投资、收购、兼并和重组方案

;

(

十一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海外投资、收购、兼并和重组方案

;

(

十二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资产处置方案

;

(

十三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融资和发行债券的计划和重大方案

;

(

十四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项目方案

;

(

十五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内提供担保的政策和计划以及对外提供的担保方案

;

(

十六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行使所投资企业股东权利所涉及的重大事项方案

;

(

十七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对外捐赠或赞助事项

;

(

十八

)

拟订提交董事会决策的公司重大收入分配政策和方案

,

包括企业工资总量预算与决算、企业年金

方案等公司职工收入分配政策方案

;

(

十九

)

组织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

(

二十

)

组织实施年度经营计划

;

(

二十一

)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投资计划

;

(

二十二

)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

(

二十三

)

主持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

,

研究决定公司的日常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

;

(

二十四

)

统筹协调管控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

(

二十五

)

经法定代表人授权

,

代表公司处理对外事宜和签署有关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

(

二十六

)

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九、关于监事职权的修订

增加第一百四十九条。

增加内容为

:

第一百四十九条 监事可以接受股东委托或提议

,

履行监事会职权范围内的具体事项。

十、关于监事会职权的修订

根据新《公司法》条款序号的变动

,

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七款进行修订。

原内容

: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修订为

: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十一、关于涉及行业主管的特别规定的修订

增加第二百〇一条、第二百〇二条

,

条款号顺延。

增加内容

:

第二百〇一条 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等国家有权部门的规定

,

公司接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对公司及各级子企业航空军工装备业务

(

涉军业务

)

的指导、管理

,

遵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相关规

定。

第二百〇二条 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的规定

,

公司在固定资产投

资、国有资产管理、航空装备业务等各个环节

,

接受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管理

,

遵循相关规定。

十二、关于党组织建设的修订

对原章程第二百

○

四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

以下简称“《党章》”

),

在公司中成立分党组

,

分党组成员由上级党组织任命。

修订为

: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

以下简称“《党章》”

)

和公司实际情况

,

经上级党组决定

,

在公司设立分党组

,

分党

组成员由上级党组织任命。

对原章程第二百

○

五条第一款进行修订。

原内容

:

(

一

)

公司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

修订为

:

(

一

)

公司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

对原章程第二百

○

六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公司分党组的主要宗旨是

:

修订为

:

公司分党组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

对原章程第二百

○

八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

:

公司分党组纪检组按上级纪委、党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并建立与公司监事会的工作协调机制。

修订为

:

公司分党组纪检组按上级党组纪检组、公司分党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并建立与公司监事会的工作协调

机制。

增加第二百

○

九条

,

条款号顺延。

增加内容

:

第二百

○

九条 分党组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重大决策和部署在本公司的贯彻

执行

;

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

以上内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72� � � �证券简称:中航电子 公告编号:临2015�— 034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根据上述议案

,

公司拟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如

下

:

一、关于董事会职权的修订

在原规则“第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以下内容

,

条款号顺延

;

增加内容为

:

(

三

)

制订公司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

并对其实施进行监控

;

(

四

)

制订公司内部重大改革重组及资本化运作方案

;

(

十七

)

制订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方案

;

(

十八

)

制订公司重大收入分配政策和分配方案

,

包括企业工资总量预算与决算方案、企业年金方案等公

司职工收入分配政策方案

;

对原规则第四条的第

(

七

)

、

(

九

)

、

(

十一

)

、

(

十五

)

项进行修订。

原内容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

修订为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等融资计划和方案

;

原内容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等事项

;

修订为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对外捐赠或赞助等事项

,

决定公司行使所投资企业股东权利所涉及的重大事项

;

原内容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修订为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

含特级专务、高级专

务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原内容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修订为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决定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内

部审计报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免

,

并对公司风险管控的实施进行过程监控

;

增加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内容

,

后续条款号顺延。

新增内容

:

第五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

(

交易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等。提供担

保、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

应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以

上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

收入的

10%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

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交易

,

应当对相同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易

,

按照一个会计年度累计计算。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事项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下述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一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

(

二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担保

;

(

五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

超过

5000

万元以上

;

(

六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前款第

(

四

)

项担保

,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绝对值计算。

上述事项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需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

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

,

还需递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六条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

上的关联交易

(

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

由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上述事项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需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

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

,

还需递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七条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

不论数额大小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递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规则所指关联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一致。

二、关于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修订

对原规则第六条第

(

八

)

项进行修订。

原内容

:

(

八

)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

修订为

:

(

八

)

应保守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董事就任后应及时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

,

严格履行保守国家秘密

和公司商业秘密义务

,

其对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持续有效

,

直到该秘密成为

公开信息

;

三、关于董事勤勉尽责及独立客观发表意见的修订。

在原规则“第七条 董事应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中增加第四款

,

后续

条款号顺延。

增加内容为

:

(

四

)

董事应独立、客观地就董事会相关会议审议事项表示明确的意见

;

对原规则第八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

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

董事会应当建议股

东大会予以撤换。

修订为

:

董事出席董事会相关会议和活动

,

除特殊原因外

,

董事一个工作年度内出席董事会定期会议的次数应当

不少于总次数的四分之三

;

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

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

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四、关于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下设机构的修订

对原规则第二十五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

在公司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之前

,

董事长应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修订为

: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

董事会应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并报上交所备

案。

对原规则第二十七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董事会日常办事机构为董事会办公室

,

由董事会秘书主管。

修订为

:

董事会日常办事机构为董事会办公室

,

由董事会秘书协助董事长进行管理。

五、关于董事会议事程序的修订

在原规则“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会议议案的提出”中增加第

(

七

)

、

(

八

)

项。

增加内容为

:

(

七

)

上一次董事会确定的事项

;

(

八

)

其他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方式。

对原规则第三十三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董事会会议议案由董事会秘书受理

,

并及时报告董事长。

修订为

:

各项提案应当在董事会定期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临时会议召开七日以前

,

送交董事会秘书。议题报董

事长确定后

,

由董事会秘书组织相关部门制作议案资料。

对原规则第三十四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董事会应按规定的时间事先通知所有董事

,

并提供足够的资料

,

包括会议议题的相关背景材料和有助于

董事理解公司业务进展的信息和数据。当

2

名或

2

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

,

可联名

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该事项

,

董事会应予以采纳。

修订为

:

董事会应按规定的时间事先通知所有董事

,

并提供足够的资料

,

包括会议议题的相关背景材料和有助于

董事理解公司业务进展的信息和数据。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论证

不明确时

,

可联名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该事项

,

董事会应予以采纳。但

该项提议应于董事会会议召开一日以前

,

以书面形式通知董事会秘书。

对原规则第三十五条第

(

二

)

项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

二

)

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

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以书面形式

(

传真送达、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

)

通知全体董事及监事

,

收到通知的董事及监事应以电话、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通知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可按照《公司章程》及本规则的规定召开临时董事会

,

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

董事长应至少提

前二日将会议时间和地点用电传、电报、传真、特快专递、挂号邮寄或专人送出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监事。董

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1

、 会议日期和地点

;

2

、 会议期限

;

3

、 事由及议题

;

4

、 发出通知的日期。

修订为

:

(

二

)

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四次会议

,

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以书面形式

(

传真送达、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

)

通知全体董事及监事

,

收到通知的董事及监事应以电话、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通知董事会秘书

,

应及时予以确认并反馈相关信息

(

包括是否出席会议

,

行程安排等

)

。董事会可按照《公司章程》及本规则的规

定召开临时董事会

,

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

董事长应至少提前二日将会议时间和地点用电传、电报、传

真、特快专递、挂号邮寄或专人送出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监事。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1

、 会议举行的方式

;

2

、 会议日期和地点

;

3

、 会议期限

;

4

、 议程、事由及议题

;

5

、 发出通知的日期。

6

、 须经董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相关议案文件及说明材料。对于不便送达的部分材料

,

董事长有权做出

安排但应当在通知中说明。

在原规则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表决中增加第

(

三

)~(

九

)

项。

增加的内容为

:

(

三

)

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制作表决票。表决票应包括如下内容

:1.

董事会会议届次、召开方式、时间及地

点

;2.

董事姓名

;3.

审议表决的事项

;4.

投同意、反对、弃权票的方式指示

;5.

其他需要记载的事项。

(

四

)

表决票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分发给出席会议的董事

,

并在表决完成后由其负责收回。受其他董事

委托代为投票的董事

,

除自己持有一张表决票外

,

应代委托董事持有一张表决票

,

并在该表决票上的董事姓名

一栏注明“受某某董事委托投票”。

(

五

)

每一审议事项的投票

,

应当指定专门计票人和监票人负责清点

,

并由董事长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和宣

布决议是否通过。

(

六

)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

,

有权请求立即验票

,

董事长应当及时验票。

(

七

)

对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会议

,

参加会议的董事应在送达的表决票上明确写明投同意、反对或弃权

票。投弃权票的董事应当说明理由。

(

八

)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

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

也不得代理

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关系指董事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或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

其他关系。

(

九

)

董事会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或者做重大修改的议案

,

应在对议案进行修改、完善后复议

,

复议的时间

和方式由会议决定。

对原规则第三十八条 董事会的决议进行修订

,

增加第

(

一

)

、

(

二

)

项

,

对原第

(

三

)

、

(

四

)

、

(

六

)

项进行修订。

增加的内容为

:

(

一

)

董事会应当对所表决事项作出董事会书面决议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书面决议上签名。

(

二

)

董事会书面决议内容包括

:

会议的会次、召开方式、时间和地点以及主持人姓名

;

应出席董事人数和

实到人数以及列席人员

;

决议内容及决议结果等。

原内容为

:

(

三

)

董事会作出决议

,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式投票或举手表决

;

修订为

:

(

五

)

董事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董事会通过普通决议时

,

应经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通

过特别决议时

,

应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以下事项时

,

应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1.

公司合并、分

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2.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方案

;3.

公司发行债券方案

;4.

各股东

认为的其他重要事项

;

原内容为

:

(

四

)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

,

可以事先提交书面意见或书面表决

,

也可以书

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的

,

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权限

和有效期限

,

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

董事会会议

,

亦来委托代表出席的

,

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

修订为

:

(

六

)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

,

可以事先提交书面意见或书面表决

,

也可以书

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的

,

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权限

和有效期限

,

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书须在每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前向董事会秘书提交

,

不能一次性长

期委托。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

;

原内容为

:

(

六

)

董事应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

,

致使

公司遭受损失的

,

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相应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予会议记录的

,

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

修订为

:

(

八

)

董事应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

,

致使

公司遭受损失的

,

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相应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予会议记录的

,

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

如董事不出席会议

,

也不委托代表、也未在会议召开之日或之前对所议事项提供书面

意见

,

应视作未表示异议

,

不免除责任

;

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

(

一

)

项进行修订

,

增加第

(

六

)(

七

)

项。

原内容为

:

(

一

)

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

修订为

:

(

一

)

会议召开的方式、日期、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

增加的内容为

:

(

六

)

会议其他相关内容

;

(

七

)

会议记录人姓名。

增加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增加的内容为

:

第四十五条董事会决议、会议记录、委托人的授权书、表决票以及其他董事会会议相关资料应存档

,

由

董事会办公室按照年、届、次分别编号并按照档案管理和保密规定保管。

第四十七条董事会决议形成后

,

由总经理组织实施

,

并将执行结果向董事会报告。

对原规则第四十三条进行修订。

原内容为

:

董事会决议实施过程中

,

董事长

(

或专门执行该项工作的董事和财务负责人

)

应就决议的实施进行跟踪

检查

,

在检查中发现有违反决议的事项时

,

可要求和督促公司总经理予以纠正。

修订为

:

董事会决议实施过程中

,

董事长有权指导和监督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董事长

(

或专门执行该项工作的董

事和财务负责人

)

应就决议的实施进行跟踪检查

,

在检查中发现有违反决议的事项时

,

可要求和督促公司总

经理予以纠正。

六、关于附则的修订

增加第五十四条

,

后续条款号顺延。

增加的内容为

:

第五十四条 本规则中涉及的投资主体单位或项目单位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

净资产百分比指标按

公司的合并报表计算。

以上内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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